
霍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 年度

第七批人才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为做好“双招双引”工作，助推“人才强县”战略，我

县先后出台了《进一步吸引高校毕业生等高技能人才在霍山

就业创业支持产业发展实施意见》（霍发〔2021〕15 号）和

《关于推进“人才强县”战略实施意见》（霍发〔2022〕

7 号）文件。霍山县人才安家补贴项目主要是根据上述文件

精神开展相关工作，达到健全我县党管人才工作运行机制、

建立推行多元化人才投入机制、营造更加浓厚的社会氛围、

优化市场化引才机制的目标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通过加大政策宣传和补贴的及时兑现，有效的促进高学

历、高技能人才来我县就业创业，实现安家立业，为我县经

济的发展吸引各种人才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

通过实施绩效评价，增强本部门的绩效意识，促进单位

改善预算管理、优化资源配置、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。

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指标体系、评价发法、评价标准等

本次绩效评价是以计划标准作为绩效评价标准，计划标

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、计划、预算、定额等作为评价标

准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霍山县人社局对 2024 年度人才安家补贴项目绩效评价

结果综合评分是 100 分，基本完成既定的各项绩效目标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

人才安家补贴项目根据霍发〔2021〕15 号和霍发〔2022〕

7 号文件精神执行。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，审批文

件材料均符合相关要求，事前已经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。

项目设置绩效目标，是根据项目实际工作内容来设置的，绩

效目标设立符合客观实际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

项目资金依法依规及时拨付，人社、住建、自然资源、

财政联合审核申报材料，材料审核审批严格按要求执行，根

据审核通过并公示的人员名单申请项目资金额度，资金拨付

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到位及时发放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

2023 年 11 月 1 日之前按照原人才安家补贴受理 121 户

(申请期为 2023 年 7 月 1 日 --2023 年 10 月 31 日),共 121



户，审核通过 121 户，按照文件规定，补贴分两年发放到位，

第一次共需拨付资金 322.5 万元；对第五批 395 户已拨付人

员第二次拨付资料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 391 户，共需资金

995.5 万元。根据霍人才〔2023〕1 号文件第 65 条规定，对

3 户申请学历提升补贴进行会审，通过 3 户，需补贴资金 3

万元。

根据霍人才〔2023〕1 号文件第 61 条规定，对 2023 年下半

年申请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住房生活补贴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

9 户，需补贴资金 14 万元。根据霍人才(2023)1 号文件第 9

条规定，2023 年度获得安徽省技能大奖、安徽省技术能手的

高技能人才分别给与 6 万和 5 万元奖励，2023 年度我县共计

有1人 获得安徽省技能大奖、2人获得安徽省技术能手称号，

共需补贴资金 16 万元。根据霍人才〔2023〕1 号文件第 15

条规定，对企业成功设立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，给与企业

8 万元一次性补助，2023 年我县应流集团新获批 1 家市级技

能大师工作室(戴勇铸造工技能大师工作室),需补贴资金 8

万元。以上各项人才补贴共需人才专项资金 1359 万元。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

人才安家补贴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

充分发挥了招引各类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优

秀人才的创新引领作用，有效的推动我县招才引智工作，做

到真正的引才、育才、留才、聚才，助力县域经济发展。


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主要经验及做法

我县的人才安家补贴，在市委人才新政 15 条基础上，

进一步扩宽了人才范围，把专业技术人才和大专学历以下人

才纳入享受范围，同时我县补贴标准较市级有所提高，由于

政策的提标扩面，有效的推动了我县招才引智工作，发挥了

政策效益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

我县人才安家补贴存在主要问题，一是每批次补贴资金，

需要专门报告申请拨款，程序较为繁杂，且时间跨度较长，

补贴兑付较慢。资金的时间效益未能充分发挥；二是该项目

政策的宣传力度低，需提高项目的宣传影响力度；三是绩效

目标管理难，难以估摸挽留人才数。

（三）建议

提高该项目政策的宣传经费，加强绩效学习与管理，使

绩效目标更合理化。


